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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税负的影响

———基于上海市改革试点政策的分析

张 丹渊教授冤 杨秋煦

渊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1冤

【摘要】本文以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过程中引起税负变化的征税方法以及影响因素进

行说明和测算。结合上海营改增试点的政策，论文建立了税负变化的测算模型，并分长期情况和短期情况进行了测算。研究

结果表明，营改增后进项税抵扣金额占到营业收入的 44.6%以上时企业税负会降低。对 29家上市交通运输企业的测算结果

表明，在增值税改革趋于完善的长期趋势下，大多数企业税负减轻；而在改革刚起步的短期内，企业税负有较大幅度的增

长。据此，本文提出了交通运输企业减轻税负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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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海作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的首个试点城

市，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已经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中开始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存

在税负偏重、重复征税、不利于完善生产型服务业的产业分工

等问题。因而先在部分行业试点改征增值税，然后全面推行增

值税是税制改革的大势所趋。然而，在试点过程中，由于税基

变化、税率调整，以及征管方式的调整，试点企业的税负将产

生怎样的变化亟待分析与测算。本文拟通过对试点行业相关

数据的测算，从长期与短期等角度观察企业实际税负的变化，

并分析相关因素对企业税负变化的影响。

二、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变化的测算模型与方法

（一）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交通运输业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影响企业应交税金

测算的税率和税基会发生改变，对企业税负变化的影响程度

在具体征收中的测量也会因为税率和税基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表 1列示了交通运输企业在实行营业税和增值税这两种

不同税制下，税率和税基的比较、变化。

交通运输企业在实行营业税时其适用的税率有两档，即

3%与 5%，分别适用于运输类和服务类的交通运输企业。其税

基为营业收入，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

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价外费用包

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等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纳税人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以其取

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

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收入。运输企业自中国境内运输旅

客或者货物出境，在境外改由其他运输企业承运旅客或者货

物，以全程运费减去付给该承运企业的运费后的余额为营业

收入。运输企业从事联运业务，以实际取得的营业收入为计税

依据。

在实行增值税税制后，交通运输业在税率和税基上发生

了变化。增值税的税率同样分为两档：11%和 6%，分别针对

交通运输服务和物流辅助服务。物流辅助服务类企业税率变

动不大，而运输类企业的税率变动较大，从 3%调整为 11%。

税基的变化更为明显，在增值税下税基由营业收入转变为增

值额。增值额指的是企业或者其他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或者

提供劳务，在购入的商品或者取得劳务的价值基础上新增加

的价值额。税基的变化将对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变化产生更大

影响。

（二）交通运输业增值额是影响税负的关键因子

营业税属于传统商品劳务税，实行普遍征收，计税依据为

营业额全额，税额不受成本、费用高低影响。增值税不同于其

对每个流转环节均按全额课税，而是对每个环节的增值额计

税，无论商品、劳务经过几个流转环节，其计税总值就等于商

品、劳务的最终销售价格。交通运输企业税基由营业额转换为

增值额，从每个环节都需征税转为对最终环节征税，将引起企

业税负的大幅变化。

税基改变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得我们在考虑税负变化时

税种

营业税

适用企业

运输类渊装卸尧搬运等冤

服务类渊仓储尧配送尧代理等冤

税率

3%

5%

税基

营业收入

增值额
渊不含税的营业收入扣
除可抵扣部分的金额冤

增值税
交通运输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 6%

11%

表 1 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税率、税基（交通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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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额成为关键所在。而在计算企业增值额时，进项税额抵扣

是其核心原则。这个原则的实施前提是：增值税的抵扣与返还

链必须是不中断的，从而保证增值税负担由最终消费者承担。

然而在交通运输企业试点增值税，没有在所有产业对所有生

产、流通环节实现完全的抵扣链与返还链（平新乔等，2010）。

企业在进行进项税额抵扣时存在较大困难，上游企业未实行

增值税而无法获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举例来看，运输企业

在运营过程中，过路过桥费构成了企业营业成本的很大部分，

但过路过桥费不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物流企业无法取得相

关的进项税额抵扣。

从税率的角度，可以按不同的企业类型进行分析。提供

“物流辅助服务”的企业，如仓储业，试点前后的税率相差不大

（仅相差 1%），而且企业成本主要由房屋折旧、人工费、水电费

等不涉及进项税额抵扣的费用构成，税基同样不会有很大变

化。因此该类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不会在短期内有很大的波动。

然而，提供装卸搬运服务和货物运输服务的企业（目前按交通

运输服务税目试点征税）从 3%的营业税税率调整为 11%的增

值税税率，可能导致试点后企业实际税负的波动。

（三）交通运输业税负变化的计量分析模型构建

1. 研究假设。增值税下交通运输企业的税率和税基都发

生了变化，从前文的比较与影响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变化会造

成企业税负的变化。为进一步检验税负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

变化的幅度大小，下文将通过企业的实际财务数据进行测算，

并且区分长期和短期情况进行讨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分建立于增值税税

制改革推行的时期及推行的深度。从长期情况来看，增值税税

制改革趋于完善，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抵扣可以基本或全部

取得。但在试点刚起步的短期情况下，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存在

不够完善、细致之处，能够获得的抵扣有限。

同时，考虑到不同企业可能在抵扣金额的获得上存在较

大差异，针对短期情况下企业税负变化的研究，本文假设进项

税额抵扣比例存在很低（0 ~ 5%）、较低（5% ~30%）、较高（30%

~ 60%）、很高（60% ~ 90%）这四种水平。即假设企业的可抵扣

金额占营业成本总额的比例分别为很低、较低、较高、很高四

种水平，从而可更加全面地分析在短期情况下企业税负的变

化情况。

2. 测算模型。

（1）长期情况下企业税负变化的测算。在长期情况下，假

定增值税可抵扣金额能够全部取得，同时考虑到抵扣金额应

小于或等于企业营业成本，所以测算时可以营业成本估算企

业的抵扣金额。交通运输业在未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 5%，而在试点增值税后适用的增值

税税率为 11%。企业在未试点前，应缴纳营业税额=营业收

入伊5%。在进行营改增的试点后，其相应的税负为应交销项税

额减去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金额，可采用营业收入不含增值

税的金额计算应纳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以营业成本估算企业

的抵扣金额。

为比较交通运输企业在营改增试点前后税负的变化，我

们提出了如下的推导过程（在推导过程中只考虑了提供交通

运输服务的企业情况，而提供仓储等交通运输辅助服务的企

业如前所述税负变化不大，暂不考虑其税负波动）：

营业收入
（1+11%）

伊11%-抵扣金额伊11%臆营业收入伊5%

圯抵扣金额
营业收入

逸44.6%

比较企业前后税负的计算，可以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

交通运输企业抵扣金额需占到营业收入的 44.6%以上，企业

实际税负才会减少。

（2）短期情况下企业税负变化的测算。在短期情况下，考

虑到进项税额的抵扣有限，以营业成本全额估算可抵扣金额

显得不切合实际情况。测算企业税负变化必须考虑到可取得

的进项税额抵扣额较少的实际情况，否则可能造成对企业短

期税负剧烈波动的忽视。

如前文所述，本文假设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存在很低（0 ~

5%）、较低（5% ~ 30%）、较高（30% ~ 60%）、很高（60% ~ 90%）四

种水平。在不同的水平下，测算时使用的抵扣比例如表 2所示：

举例来说，当进项税额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很低，即进项税

额抵扣水平处于“很低”水平时，以营业成本的 5%估算抵扣金

额，其税负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营业收入
（1+11%）

伊11%-营业成本伊5%伊11%

具体的测算模型推演与长期情况下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交通运输企业营改增试点

前后的税负进行了测算。测算过程中，按试点趋于完善稳定的

长期情况和试点起步阶段的短期情况，分别对交通运输企业

的税负变化情况进行讨论。

三、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变化测算及影响分析

（一）长期情况

在营改增试点政策趋于完善、稳定的长期情况下（即企业

的进项税额抵扣基本或全部可以取得），以营业成本估算抵扣

金额，并根据上述交通运输业的税负变化测算模型，对行业的

相关数据作出以下分析。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营改增交通运输业应

税服务范围，选取了公路、管道、水上、航空运输业的 29家上

市公司 2010年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的相关数据，对其目前的

进项税额抵扣水平

很低

较低

较高

很高

比例范围

0 ~ 5%

5%~30%

30%~60%

60%~90%

测算使用的抵扣比例

5%

30%

60%

90%

表 2 短期税负波动测算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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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税负情况进行了统计，并以 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测

算，与长期实行增值税税制、进项税额抵扣能基本或全部取得

情况下的税负进行了对比。计算结果如下（进项税额以营业成

本估算，表中金额单位为万元）：

通过表 2的统计可以看出，29家上市公司中只有 2家公

司实行营改增试点后税负增加，大多数企业长期来看都可以

从增值税税制改革中受益，税负大大降低。除赣粤高速税负降

低比例为 14.43%外，其他 26家公司的税负降幅都在 40%以

上，不少企业的降幅接近 10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运发

展、亚通股份、SST天海、宁波富邦、中海海盛、ST天海 B的降

幅超过了 100%，主要原因在于其 2010年的数据显示经营状

况不善或是经营亏损，导致以营业成本预估进项税额抵扣时

抵扣金额超过了以营业收入估算的销项税额。实行增值税不

会给经营不善的企业“雪上加霜”，加重其应交税费的负担，而

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亏损情况。

在对交通运输企业的营业税和增值税进行了统计测算

后，根据前文建立的交通运输业税负变化测算模型，计算其营

业成本（估算为抵扣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所选取数据

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通过对数据进行测算及结果整理后得到

下图：

除 2家企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小于 44.6%外，其

余 27家企业比重都超过 44.6%，与表 1的结果完全一致。也

就是说，长期来看，大部分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可以从营改增

的税制改革中获益，税负减轻。

（二）短期情况

在测算过程中，本文假设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存在很低（0

~ 5%）、较低（5% ~ 30%）、较高（30% ~ 60%）、很高（60% ~ 90%）

这四种水平，从而分别对四种水平下交通运输业 29家上市公

司 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统计测算了在实行营业税

时其应纳营业税额及在实行增值税后应纳增值税额，比较营

改增后企业税负的变化比例。

选取如前所述 29家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 2010年的相关

数据，对实行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应纳税额进行了统计计算，着

重分析了实行营改增试点后短期税负的增长比例。

情形 1：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很低。

在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很低的情形下，假设抵扣金额为营

业成本的 5%。根据企业 2010年数据的测算结果，若在实施初

期假设只有 5%的抵扣金额能够取得的情况下，交通运输业上

市公司税负的增长处于 85%与 95%之间，增长比例大，且有

50%的公司集中于 89%~91%的税负增长比例。

可以发现，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在实行营改增试点改革

后，若能取得的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很低，则短期内面临着税负

的大幅增长。若不能制定完善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及实施相

应的财政辅助，会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

能充分发挥实行增值税的优势。

情形 2：进项税额抵扣比例较低。

在进项税额抵扣比例较低的情形下，假设抵扣金额为营

业成本的 30%。测算结果显示，若在实施初期只有30%的抵扣

金额能够取得，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税负增长比例集中于

40%与 55%之间，增长比例高，且其他公司增长比例虽较为分

公司名称

中信海直

长航凤凰

海峡股份

富临运业

山航B

中海发展

南方航空

福建高速

长航油运

东方航空

海南航空

中昌海运

赣粤高速

外运发展

西藏天路

北巴传媒

中远航运

江西长运

亚通股份

SST天海

宁波富邦

宁波海运

中海海盛

中国国航

中海集运

招商轮船

中国远洋

ST天海B

海航B股

营业税渊2010冤 增值税渊估算冤
税负变化渊野-冶
表示降低冤

变化比例渊野-冶
表示降低冤

4 395.64

11 365.37

3 002.13

917.28

36 463.08

57 047.10

388 940.00

9 677.36

21 466.39

374 790.54

108 530.74

1 562.24

19 888.08

16 986.09

5 654.37

9 800.60

22 033.90

6 216.20

1 203.29

1 004.61

4 290.89

6 142.91

6 245.11

404 813.39

174 177.34

12 983.39

402 892.17

1 004.61

108 530.74

1 674.85

102.93

2 495.27

1 002.01

11 905.67

14 767.43

82 635.07

13 373.79

602.84

74 835.49

44 683.82

859.80

17 018.90

-405.15

1 218.26

3 270.72

2 341.75

2 261.21

-425.25

-650.52

-400.27

2 482.62

-54.77

131 280.04

18 157.06

4 529.51

69 119.77

-650.52

44 683.82

-2 720.79

-11 262.45

-506.87

84.72

-24 557.41

-42 279.66

-306 304.93

3 696.43

-20 863.54

-299 955.05

-63 846.92

-702.44

-2 869.18

-17 391.25

-4 436.11

-6 529.88

-19 692.14

-3 954.99

-1 628.54

-1 655.13

-4 691.16

-3 660.28

-6 299.88

-273 533.35

-156 020.28

-8 453.88

-333 772.40

-1 655.13

-63 846.92

-61.90%

-99.09%

-16.88%

9.24%

-67.35%

-74.11%

-78.75%

38.20%

-97.19%

-80.03%

-58.83%

-44.96%

-14.43%

-102.39%

-78.45%

-66.63%

-89.37%

-63.62%

-135.34%

-164.75%

-109.33%

-59.59%

-100.88%

-67.57%

-89.58%

-65.11%

-82.84%

-164.75%

-58.83%

表 3 29家上市公司营业税与试点后增值税的税负比较

0 ~ 20% 20%~44.6%44.6%~ 60% 60%~80% 80%~ 100% 100%~ 120%

12

10

8

6

4

2

0

交通运输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布情况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18窑 援 上

散但都处于 15%以上，税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对企业会造成

不小的压力。

在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试点刚刚起步的时期，进项税额的

抵扣会存在较大问题，大多数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取得情况

应该是情形 1和情形 2下的假设。在较低的抵扣水平下，交通

运输企业在试点过程中会承受较大压力，特别是对经营情况

较差的企业来说，税负短时间的大幅增长会使其经营情况更

加难以改善。

实际试点过程中的最新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 3月 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物流国九

条”出台以来，67%的试点企业实际缴纳增值税有一定程度的

增加，平均增加税负 5万元，其中 57%的企业税负增加超过 5

万元，个别物流企业集团税负增加超过 100万元。

情形 3：进项税额抵扣比例较高。

在进项税额抵扣比例较高的情形下，假设抵扣金额为营

业成本的 60%。通过数据统计测算，不少企业税负可在实行增

值税后减轻，占 62%（29家上市公司中有 18 家公司税负减

轻）。而且税负减少比例达 20%及以上的企业已有 7家，增值

税避免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的优势已经得以体现。同时税

负增加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税负增加比例在 40%以下，只

有 2家企业税负增长在 40%~60%之间。

情形 4：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很高。

在进项税额抵扣比例很高的情形下，假设抵扣金额为营

业成本的 90%。对企业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抵扣比例达到

90%的情形下，企业基本上可以从营改增的试点中受益，税负

明显降低。除两家公司税负有所增大外，调查的其余上市公司

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降低幅度较为集中于 30% ~60%

和 60% ~ 90%两个区间内，降低幅度较大，甚至有两家企业税

负降低超过了 120%。

情形 3和情形 4测算了企业进项税额抵扣金额取得比例

较高的情况，然而在现实试点过程中，企业取得较高抵扣比例

的概率较低，特别是情形 4下以 90%的抵扣比例进行测算，基

本接近于长期试点制度趋于完善的情形。企业短期税负的波

动主要还是在情形 1和情形 2中反映。

综上所述，根据情形 1、情形 2的测算，交通运输企业在

营改增的短期试点过程中税负波动大，企业负担在短时间内

加重，不利于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若不能对交通运输企业提

供一定的帮扶与支持，将会对其造成不小的打击，远远背离了

提升行业竞争力的初衷。

（三）分析结论

本文针对交通运输企业建立了营改增税负变化的测算模

型，选取了 29家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依据试点的增值税税

率及税基对其税负变化分长期和短期情况进行了测算。

从长期来看，模型推导表明交通运输企业抵扣金额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44.6%以上时，企业税负可降低，这从上市

公司的数据中也得到了验证，29家企业中有 27家企业的税

负在长期实行增值税后可以降低。

交通运输企业在实行营改增试点的短期阶段，由于进项

税额抵扣制度不健全，税负波动大，企业税负有很大程度的增

长。在营改增实施初期，假设只能够取得 5%的抵扣金额，交通

运输业上市公司税负的增长处于 85%与 95%之间。

四、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条件下合理税负的措施与对策

前文对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实行营改增试点后的税负变化

进行了测算，长期的数据可以充分显示增值税低税负、避免重

复征税的优势。但在试点刚起步的阶段，由于进项税额抵扣只

能少量取得，交通运输企业税负波动剧烈、增长显著。这在短

期内会给试点行业造成很大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面对营

改增试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增值税改革向全国推

广中可能遇到的阻碍，企业和政府两方面需要共同努力、积极

应对。

1. 从企业角度来看，业务流程的优化是根本。营改增的

目的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企业自身业务流程的优化是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所在。企业个体效益的提高，有利于促

进资源在企业间的合理再分配，从而有助于产业整体的发展、

结构的优化。交通运输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一方面可从运载

路线的合理规划、承载能力的充分运用、上下游的整合布局等

方面着手，控制成本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加强会

计核算、有效利用定价制度是交通运输企业应对短期税负波

动的重要手段。

2. 从政府角度来看，增值税征税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是

核心。交通运输业各个环节间未实现完全的抵扣链与返还链，

导致企业在取得进项税额抵扣金额时存在较大困难，取得抵

扣金额较小，增值税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同时，促进交通运

输业务的整合也是内部结构优化的重要方面。再者，政府对交

通运输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是稳定短期税负水平的有效手

段。政府已有对物流企业外包服务的专项补贴，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减轻交通运输业实行营改增试点后的税负。但需注意

到，交通运输企业在进项税额的抵扣中，只有油费可抵扣，而

过路费等收费仍不属于可抵扣的范围，这对过路费等占企业

成本很大比例组成部分的运输企业来说仍是很大负担。政府

及税务部门应促进过路费等行政服务收费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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